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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６

证券简称： 柘中建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议案的情况，也无新议案提交

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奉贤浦卫公路

５０

号公司会议室。

３

、会议表决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陆仁军先生。

６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３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

１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４．０７％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公司拟向中国银行上海奉贤支行申请

１０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授

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２

、审议通过《公司拟申请发行总额

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上海市奉贤区

２０１１

年第一期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关于章程修正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１００

，

００１

，

０００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

结论性意见如下：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和召集人的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 《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７日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杭州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银

行”）签署的代销协议，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起，杭州银行将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基金。 投资者可以通过杭

州银行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投资业务：

一、适用基金

基金简称 基金代码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

５１９００８

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

５１９０１８

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

５１９０６８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

Ａ

类

：

５１９０７８

、

Ｃ

类

：

４７００７８

汇添富蓝筹稳健混合

５１９０６６

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

５１９０６９

汇添富货币

Ａ

级

：

５１９５１８

、

Ｂ

级

：

５１９５１７

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

４７０００７

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

４７０００８

汇添富亚澳成熟优选股票

（

ＱＤＩＩ

）

４７０８８８

汇添富民营活力股票

４７０００９

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

４７０００６

二、基金转换业务提示

１

、汇添富优势精选混合基金、汇添富均衡增长股票基金、汇添富成长焦点股票基金、汇添富蓝筹稳

健混合基金、汇添富价值精选股票基金、汇添富货币基金、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Ａ

类基金之间可以

进行相互转换。

２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基金

Ｃ

类、汇添富上证综合指数基金、汇添富策略回报股票基金、汇添富民

营活力股票基金、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基金之间可以进行相互转换。

３

、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一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人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投资者办理基金转换业务时，转出方的基金必须处

于可赎回状态，转入方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４

、基金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成其它基金，但单笔转换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单笔

转换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

５

、转换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销售机构保留的汇添富货币基金份额不足

１

份，其他基金份额不足

５

份

的，注册登记系统将全部剩余份额自动发起赎回。

三、基金定投业务提示

１

、投资者通过杭州银行定投上述基金，每期最低扣款金额为

１００

元人民币（含定投申购费）。

２

、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

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 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

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四、其他提示

１

、投资者在杭州银行办理上述基金的投资业务，具体办理规则及程序请遵循杭州银行的规定。

２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刊登于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的上述基

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以及相关业务公告。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杭州银行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７１－９６５２３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ｚ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２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９９１８

网站：

ｗｗｗ．９９ｆｕｎｄ．ｃｏｍ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风险和长

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３００１２２

证券简称：智飞生物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６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３

日，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以公告形式通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会议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出席本

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８

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

３６０

，

０１５

，

１００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０．００％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蒋仁生先生主持，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见证律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通过现场书面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部分实施方式的议案》。

募投项目“母牛分枝杆菌生产车间技术改造”系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龙科马生物制药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安徽龙科马）为主体实施的项目。 为解决现有生产场地面积的局限，更好地实现技改目

的，同时满足未来发展的需要，公司决议调整项目实施地点，同时对部分实施方式做相应调整。 具体如

下：

（一）变更项目实施地点

该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由安徽龙科马现址（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大道

９３

号）变更至安徽省

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医药工业产业园

ＫＤ２－１

地块。

（二）变更部分实施方式

１

、资金使用构成对照表

序号

变更前 变更后

资金使用构成 金额

（

万元

）

资金使用构成 金额

（

万元

）

一 基本建设投资

９８６３．１

基本建设投资

９８６３．１

１

土建及安装

１８２１．６

土建及安装

３１４４．１

２

设备

８０４１．５

设备

５１８３

３ －－－

土地转让费

１５３６

二 新增铺底流动资金

１４７３．１２

新增铺底流动资金

１４７３．１２

总投资

１１

，

３３６．２２ １１

，

３３６．２２

２

、说明：

１

）实施地点变更后，将新增建设用地土地转让费

１５３６

万元；配套新建质检用房

６６００

㎡，占地面积

１６２０

㎡，土建及安装费用新增

１３２２．５

万元，两项预计共新增投资

２８５８．５０

万元；同时，依照新版

ＧＭＰ

草案

的标准，设计提高净化车间自动化程度，净化作业需用场地大幅减少，车间面积由原

６０００

㎡缩小为

４３００

㎡，其土建、安装及设施投入相应减少；加之主要生产设备的备选供应商增加，原来只能“原装进口”购

得的设备现可实现同等质量设备 “进口原件， 国内组装”， 节约了设备购置款， 两项预计共减少投资

２８５８．５０

万元。 上述投资金额增、减相抵，项目总投资金额保持不变。 若项目实施过程中，本项目募集资

金不能满足实际投资需要，资金缺口将通过公司自筹方式解决。

２

）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后，实施进度将不受影响。

本项目前期准备工作已着手进行，本议案一经通过，项目即能迅速上马；项目新址场地开阔，便于

施工，工作效率将大大提高，此次变更不会影响项目完成进度。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均已出具书面意见，同意公司变更上述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及部分

实施方式。 （详见公司公告

２０１１－０３

号）

此项议案以

３６０

，

０１５

，

１００

股赞成、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赞成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１００％

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申薇律师、邓蓓蓓律师见证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重庆智飞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招商银行

＂

）协商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在招商银行开通旗下基金的基金转换业务，现将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 适用范围

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本公司发行和管理的基金，目前包括：

东吴嘉禾优势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８０００１

）

东吴价值成长双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前端收费（基金代码：

５８０００２

）

东吴行业轮动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８０００３

）

东吴优信稳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Ａ

类（基金代码：

５８２００１

）

东吴进取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８０００５

）

东吴新经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８０００６

）

东吴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Ａ

级（基金代码：

５８３００１

）

东吴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Ｂ

级（基金代码：

５８３１０１

）

东吴新创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８０００７

）

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否适用于基金转换业务，并将另行公告。

二、业务办理时间

基金办理转换业务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日 （本公司公告暂停转换时除

外）。 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时间。

三、基金转换业务规则

１

、 基金转换是指开放式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持有的某只基金的部分或全部份额转换为同一基金管理

人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的份额；

２

、基金转换只能转换为本公司管理的、同一注册登记人登记存管的、同一基金账户下的基金份额，并只

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且该销售机构须同时代理拟转出基金及拟转入基金的销售；

３

、拟转出的基金必须处于可赎回状态，拟转入的基金必须处于可申购状态；

４

、目前只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进行基金转换，而不能将前端收费基金份额转换为后端收费基金份额，

或将后端收费基金份额转换为前端收费基金份额。 如今后本公司开通后端收费模式基金的转换业务，具体

转换业务规则以相关公告内容为准；

５

、基金转换遵循“份额转换”的原则，转换申请份额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单笔转换申请份额不得低于

１００

份。 单笔转入申请不受转入基金最低申购限额限制和转出基金最低赎回数额限制。

６

、对于基金分红时，权益登记日申请转换转出的基金份额享有该次分红权益，权益登记日申请转换转

入的基金份额不享有该次分红权益；

７

、基金转换采取未知价法，即基金的转换价格以转换申请受理当日各转出、转入基金的份额净值为基

准进行计算；

８

、转换业务遵循“先进先出”的业务规则，先确认的认购或者申购的基金份额在转换时先转换；

９

、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份额及净转换转出申请份额之和超出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１０％

时，为巨

额赎回。 发生巨额赎回时，基金转出与基金赎回具有相同的优先级，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决定全额转出或部分转出，并且对于基金转出和基金赎回，将采取相同的比例确认。在转出申请得到部分确

认的情况下，未确认的转出申请将不予以顺延；

１０

、转入基金的持有时间将重新计算，与转出基金的持有时间无关；

１１

、投资者在

Ｔ

日办理的基金转换申请，基金注册登机构在

Ｔ＋１

日内为投资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

认，在

Ｔ＋２

日后（包括该日）投资者可通过基金份额发售机构或以基金份额发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成

交情况；

１２

、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担；

１３

、本公司将根据今后发行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具体情况对本业务规则进行补充和调整。

四、基金转换费及份额计算方法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的赎回费和转出与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情况视每次

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情况和赎回费率而定。 具体费率如下表：

转换公式如下：

１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份额

×

转出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此处的

Ｔ

日指基金转换申请日，下同）

２

、转出赎回费

＝

转出金额

×

转出基金赎回费率

（注： 转出赎回费的

２５％

将归入转出方基金的基金财产）

３

、转入金额

＝

转出金额

－

转出赎回费

４

、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申购补差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申购补差费

＝

转入金额

×

申购补差费率

／

（

１＋

申购补差费率）

转入净额

＝

转入金额

－

申购补差费

如果，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

≥

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

转入净额

＝

转入金额

５

、转入份额

＝

转入净额

÷

转入基金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其中，转入基金的申购费率和转出基金的申购费率均以转出金额为确定依据。

转出金额、转出基金转换费的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在转出基金资

产中列支；转入份额、申购补差费的计算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第三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在转入基金

资产中列支。

对于实行级差申购费率（不同申购金额对应不同申购费率）的基金，以转入总金额对应的转出基金申购

费率、转入基金申购费率计算申购补差费用；如转入总金额对应转出基金申购费或转入基金申购费为固定

费用时，申购补差费用视为

０

。

五、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转换申请：

１

、不可抗力的原因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２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或证券交易场所依法决定临时停市，导致当日基金资产净值无

法计算；

３

、因市场剧烈波动或其它原因而出现连续巨额赎回，导致基金的现金支付出现困难；

４

、基金管理人认为会有损于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某笔转入或某笔转出；

５

、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６

、基金资产规模过大，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或可能对基金业绩产生负面影响，从而

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７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或其他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国证监会批准的

特殊情形。

基金暂停转换或暂停后重新开放转换时，基金管理人应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

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

六、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旗下基金的详细情况，请登陆本公司网站参阅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

明书》（更新）等资料。

２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在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之前提下，调整上述收费

方式和费率水平，但最迟应于新收费办法开始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５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２１－５０５０９６６６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

收益。 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前认真阅读我司旗下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

关于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持有的长期停牌股票采用指数收益

法进行估值的提示性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以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关于发布中证协（

ＳＡＣ

）基金行业股票估值指数的通

知》（中证协发［

２００９

］

９７

号）的有关规定，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采用“指数收益法”对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所持有的停牌证券上海汽车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４

）和华域汽车（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４１

）进行估值。经托管行复核，其潜在估值调

整对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比例超过

０．２５％

的基金为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生命周期证

券投资基金；按照有关规定和本公司的估值政策，经与托管银行商定，对汇丰晋信动态策

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和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的上述证券的估

值方法也一并进行调整。即：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起，本公司对旗下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汇丰晋信

２０２６

生命周期证券投资基金和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持有的停牌证券上海汽车（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０４

）和华域汽车（股票代码

６００７４１

）采用

“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将严格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

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和基金合同中关于估值的约定对基金所

持有的投资品种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ｓｂｃｊｔ．ｃｎ

）或拨打本公司客户

服务电话（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９９８

）了解基金份额净值变动情况。

特此公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

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投

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

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 基

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

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

谨慎决策。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７日

关于大成深证成长

４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

基金增加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红塔证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及相关业务准备情况，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起大成

深证成长

４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尚在封闭期）增加红塔证券为代

销机构。 具体办理程序遵循红塔证券股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８７１－３５７７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ｏｎｇｔａｚｑ．ｃｏｍ

２．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５８

（免长途通话费用）

网址：

ｗｗｗ．ｄｃ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基

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７日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融通内需驱动股票基金

持有的哈药股份恢复采用收盘价估值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

（［

２００８

］

３８

号文）的相关规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起，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已对旗下融通内需驱动股票基金持有的“哈药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６４

）按照“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详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的相关公告）。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哈药股份”复牌交易，根据其复牌后的交易特征，本

基金管理人综合参考各项相关影响因素并与托管人共同协商一致， 决定自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起对旗下融通内需驱动股票基金持有的该只股票恢复采用

收盘价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ｒ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９４８０８８

、

４００８８３８０８８

特此公告。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O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０

证券简称：华润锦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０８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９

日分别在 《中国证券报》和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召开地点：四川省遂宁市遂州中路

３０９

号本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授权董事蔡惠鹏先生主持会议；

６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３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７７

，

３８３

，

６０４

股，占

本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１２９

，

６６５

，

７１８

股的

５９．６８％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３

、本公司聘请四川社科律师事务所赵永祥、曾加煜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叶永茂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７７

，

３８３

，

６０４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肖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７７

，

３８３

，

６０４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

对，

０

股弃权。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四川社科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赵永祥、曾加煜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

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因此，本次股

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四川社科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股票简称：华润锦华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１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９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给各董事，公司

９

名董事全部参与表决。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董事会召开的规定。 会议决议如下：

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会专业委

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董事会专业委员会工作细则，结合公司董事会换届的实际，会议同意重新选

举公司董事会各专业委员会委员，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人员

本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华冠雄、叶永茂、肖军、赵卓英、郭祥明五名董事组成。 肖军

为主任委员，赵卓英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二、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

公司本届提名委员会成员由华冠雄、叶永茂、向明三名董事组成。 华冠雄为主任委员，

向明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三、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

公司本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由华冠雄、王春城、叶永茂三名董事组成。 华冠雄为

主任委员，叶永茂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四、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

公司本届战略委员会成员由王春城、向明、赵卓英、蔡惠鹏、谢耀国、华冠雄、叶永茂七

名董事组成。 王春城为主任委员，蔡惠鹏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特此公告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一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２１

证券简称：科陆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９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２

月

１６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５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

（三）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行政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四）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六）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饶陆华先生

（七）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

３５

人，代表的

股份总数为

１４６

，

４９３

，

１６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２６４

，

４６０

，

０００

股的

５５．３９％

。

２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

１２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１４２

，

９１７

，

２７０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２６４

，

４６０

，

０００

股的

５４．０４％

。

３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

２３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３

，

５７５

，

８９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２６４

，

４６０

，

０００

股的

１．３５％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及见证律师列席了现场

会议。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

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聘公司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４６

，

４８２

，

０６６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２４％

；反对

９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６％

；弃权

１０

，

２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０．００７０％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４６

，

４８０

，

６６６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１５％

；反对

９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０６％

；弃权

１１

，

６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表

决权的

０．００７９％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４６

，

４７９

，

１６６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９０４％

；反对

３

，

８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６％

；弃权

１０

，

２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０％

。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

筹资金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４６

，

４７７

，

２６６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８９１％

；反对

４

，

３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２９％

；弃权

１１

，

６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所持

表决权的

０．００７９％

。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该议案关联股东进行回避表决， 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３３

，

３０２

，

５６６

股。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３

，

２８２

，

５６６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非关联股

东所持表决权的

９９．９３９９％

；反对

１８

，

６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非关

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５５９％

；弃权

１

，

４００

股，占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非

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０．００４２％

。

五、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见证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事务集团（深圳）事务所的见证律师见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结论性意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事务集团（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股票简称：新华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２６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５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票期权登记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完成《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

权登记工作，期权简称：华都

ＪＬＣ１

，期权代码：

０３７５３４

。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首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并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首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该修订稿已经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首期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和《公司

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修订稿）》。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

理办法（试行）》以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已获批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

司首期股票期权授予数量的议案》和《关于确定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授予日的议案》。 确定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为股票授予日，向

１７２

名激励对象共

授予

７６７．８５

万份股票期权，每份期权行权价格为

１６．５３

元。 （详细内容请见刊登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６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司董事会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

公告》）。

二、股票期权授予的基本情况

（一）股票期权的授予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

（二）授予对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及子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公司

及子公司骨干人员共

１７２

人；

（三）授予数量：本次授予的股票期权总数为

７６７．８５

万份，对应标的股票为

７６７．８５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４．７８９％

；

（四）行权价格：本次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１６．５３

元；

（五）股票来源：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

行股票。

三、股票期权登记完成情况

１

、期权简称为：华都

ＪＬＣ１

；

２

、期权代码为：

０３７５３４

；

３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的股票期权数量为

７６７．８５

万份，占公

告日公司股本总额

１６０３２

万股的

４．７８９％

，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期权数量

（

万份

）

占授予总量

比例

标的股票占

总股本比例

一

、

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

６０ ７．８１４％ ０．３７４％

１

周文贵 董事

、

总经理

３０ ３．９０７％ ０．１８７％

２

龚严冰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１５ １．９５４％ ０．０９４％

３

李青 财务总监

１５ １．９５４％ ０．０９４％

二

、

部分核心管理人员

３２４ ４２．１９６％ ２．０２１％

４

林军 采购总监

４５ ５．８６０％ ０．２８１％

５

袁振林 营运总监

４５ ５．８６０％ ０．２８１％

６

刘国川 厦门区域总经理

３０ ３．９０７％ ０．１８７％

７

陈耿生 泉州区域总经理

３０ ３．９０７％ ０．１８７％

８

庄弥前 漳州区域总经理

３０ ３．９０７％ ０．１８７％

９

陈恩健 三明区域总经理

１５ １．９５４％ ０．０９４％

１０

李小焕 福州区域总经理

１５ １．９５４％ ０．０９４％

１１

林波 龙岩区域总经理

１５ １．９５４％ ０．０９４％

１２

黄德永 莆田区域总经理

１５ １．９５４％ ０．０９４％

１３

王贤斌 晋江区域总经理

１５ １．９５４％ ０．０９４％

１４

林宗杰 惠安区域总经理

１５ １．９５４％ ０．０９４％

１５

王凯文 百货事业部副总经理

１５ １．９５４％ ０．０９４％

１６

王逢斌 百货事业部副总经理

９ １．１７２％ ０．０５６％

１７

陈伟 百货事业部副总经理

７．５ ０．９７６％ ０．０４６％

１８

林伟民 百货事业部副总经理

７．５ ０．９７６％ ０．０４６％

１９

陈智敏 财务副总监

７．５ ０．９７６％ ０．０４６％

２０

吕正兴 采购副总监

７．５ ０．９７６％ ０．０４６％

三

、

公司及子公司骨干人员

（

１５２

人

）

３８３．８５ ４９．９９０％ ２．３９４％

合计

（

人数

：

１７２

人

）

７６７．８５ １００％ ４．７８９％

四、股票期权成本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的规定，期权费用的摊销会对公

司的经营业绩造成一定的影响。 鉴于公司董事会已确定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

划的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

１９．６３

元，根据公司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假设首次授予的全部激励对象均符合本计划规定的行权

条件且在各行权其内全部行权，则股票期权成本为

４３８０．７７

万 元。公司的期权

成本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１１

号

－

股份支付》按年进行分摊，将影响今后几

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请投资者注意风险，具体测算如下：

行权期 期权份数

（

万份

）

期权成本

（

万元

）

第一个行权期

２３０．３５５ １１３７．２０

第二个行权期

２３０．３５５ １３０６．２１

第三个行权期

３０７．１４ １９３７．３６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总计

影响年度成本

／ ２４３６．０９ １２９８．８９ ６４５．７８ ４３８０．７７

影响净利润

／ ２４３６．０９ １２９８．８９ ６４５．７８ ４３８０．７７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五、备查文件

１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２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３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４

、福建至理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股票期权授予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福建新华都购物广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一年二月十六日


